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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第四十條第三項及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為鼓勵並協助本校特殊教育學生就學，依本要點予以獎補助。 

三、具有本校學籍之特殊教育學生，得依下列規定申請獎補助： 

(一)身心障礙學生：  

1.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且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者，發給

獎學金。 

2.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且品行優良無不良

紀錄者，發給補助金。 

3.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

五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金。  

4.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三

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補助金。  

(二)資賦優異學生：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之

成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金。 

特殊教育學生，同時具備前項第一款各目及第二款資格者，應擇一申領；

其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或本校提供與本辦法規定同性質申領資格之補助費、
獎學金或獎金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領獎補助金。 

申請第一項第一款第 3、4目及第二款獎補助金之優異證明，不得再申請

校內其他獎助金。 

四、特殊教育學生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每學年

修習學分數應至少十二學分，就學期間申領次數，不得超過其修業年限。 

五、第三點所定獎學金、補助金之類別及金額如下表： 

獎學金、補助金類別及金額表 

類別 

 

 

 

障礙等級 

(依身心障礙

手冊規定之等

級) 

獎學金 

(單位：新臺

幣元) 

補助金 

(單位：新臺

幣元) 

 

 

身 

心 

障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

障礙 

輕度 三萬 一萬 

中度以上 四萬 二萬 

肢體障礙 
輕度 一萬二千 一萬 

中度以上 二萬二千 二萬 

多重障礙  四萬 二萬 



礙 
其他障礙 

輕度 一萬二千 一萬 

中度以上 二萬 一萬二千 

資 

賦 

優 

異 

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四條所定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藝術才

能資賦優異、創造能力資賦

優異、領導能力資賦優異或

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之學

生 

 四萬  

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其獎補助金額，比照身心障礙手冊其他障礙

類別輕度等級規定辦理。 

六、應備文件及受理單位： 

(一)應備文件: 

1.申請書。 

2.學生證影本(畢業生應附畢業證書影本) 

3.前一學年度成績單。 

4.特教生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相關證明、獲獎證明等)。 

5.自動劃撥轉帳申請單及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 

(二)受理單位:日間部向學務處課指組、進修部向學務組申請。 

七、本獎補助金每學年申請一次，符合本要點之特殊教育學生，應於每學年度第

一學期開學一個月內申請之，逾期不予受理。 

    業務承辦員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填報統計表送主管機關備查。 

八、本獎補助金經費自本校學生就學獎補助金提撥。 

九、本辦法經「學生就學獎補助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陳 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